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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務新聞 109-0103 

一、 申報減除 108 年度長照扣除額有關「病症暨失能診斷證明書」取得時間放寬至

109年 6月 1日。 

二、 108年度各類所得憑單申報期限為 109年 1月 1日至 109年 2月 5日止。 

三、 108 年第 4 季及 109 年 1 月之查定課徵營業稅案件，繳納期間改訂為 109 年 2

月 11至 20日，請納稅義務人如期繳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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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申報減除 108 年度長照扣除額有關「病症暨失能診斷證明書」取得時間放寬

至 109年 6月 1日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民權稽徵所表示，108 年 7 月修正公布所得稅法第 17 條，增訂

長期照顧特別扣除額（下稱長照扣除額），凡符合衛生福利部 108 年 10 月 23 日衛部

顧字第 1081962863 號令之「須長期照顧之身心失能者」（詳附件 1），每人每年可定

額減除長照扣除額新臺幣（下同）12萬元。 

該所進一步說明，長照扣除額訂有排富條，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扣除： 

一、經減除幼兒學前特別扣除額及長期照顧特別扣除額後，納稅義務人或其配偶當

年度綜合所得稅申報適用稅率在 20%以上。 

二、選擇就其申報戶股利及盈餘合計金額按 28%稅率分開計算應納稅額。 

三、基本所得額超過規定扣除金額(108年度為 670萬)者。 

該所指出，申報扣除長照扣除額，尚須檢附足資證明文件（詳附件 2）；如申報戶

成員符合得申請聘僱外籍家庭看護工或申請長照服務資格者，請儘早於 108年 12月 31

日前取得勞動部核發之外籍看護聘僱許可函或病症暨失能診斷證明書暨巴氏量表影本

(詳附件 3)或依長照法完成失能評估暨使用長照服務並檢附使用服務之繳費收據影本

（如屬免部分負擔者，檢附長期照顧管理中心公文或相關證明文件），至於在家自行

照顧身心失能者所需檢附之「病症暨失能診斷證明書」，彈性放寬取得時間至 109年 6

月 1日；倘屬入住住宿式服務機構者，請檢附 108年度入住累計達 90日之繳費收據影

本（受全額補助者，檢附地方政府公費安置公文或相關證明文件）。取得適當證明文

件者，方得據以列報 108年度長照扣除額。 

納稅義務人如需任何諮詢服務，歡迎撥打免費服務電話 0800-000321，該所將竭誠

為您服務。  

新聞稿聯絡人：民權稽徵所 綜所稅股 林明生 

聯絡電話：04-23051116轉 227 

更新日期：109-01-03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中區國稅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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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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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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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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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08年度各類所得憑單申報期限為 109年 1月 1日至 109年 2月 5日止 

財政部臺北國稅局表示，108年度各類所得扣（免）繳憑單、股利憑單、信託財產

各類所得憑單及信託所得申報書之申報期限，自 109年 1月 1日起至 2月 5日止（每

年 1月遇連續 3日以上國定假日者，申報期限延長至 2月 5日止）。 

該局說明，依所得稅法第 88條規定，納稅義務人有薪資、利息、租金及佣金等各

類所得者，扣繳義務人於給付時，應依規定之扣繳率扣取稅款，並依同法第 92條規定

於每月 10日前將上一月內所扣稅款向國庫繳清，另應於每年 1月底前將上一年內扣繳

稅額，開具扣繳憑單，彙報該管稽徵機關，其因未達起扣點，而免扣繳稅款者，亦應

於每年 1 月底前，依規定格式，列單申報主管稽徵機關；同法第 102 條之 1 規定，營

利事業應於每年 1月底前，將上一年內分配予股東、社員或出資者之 87年度或以後年

度之股利或盈餘，依規定格式填具股利憑單及全年股利分配彙總資料，彙報該管稽徵

機關；又信託行為受託人應依同法第 92條之 1規定，於每年 1月底前，填具上一年度

信託財產目錄、收支計算表、計算受益人所得額及扣繳稅額資料等相關文件，向稽徵

機關辦理申報。 

該局另說明，上開扣（免）繳憑單、股利憑單及信託財產各類所得憑單之扣繳義務

人、營利事業及信託行為受託人，已依規定期限將憑單申報該管稽徵機關，且憑單所

載納稅義務人為在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且該所得資料經稽徵機關納入結算申報期

間提供所得資料查詢服務者，得免填發憑單予納稅義務人。 

該局指出，使用網路申報者，可先至財政部電子申報繳稅服務網

（https://tax.nat.gov.tw）下載「各類所得憑單（含信託）資料電子申報系統」〔路

徑：首頁/非個人/各類所得（含信託）、非扣繳、境外資金匯回/軟體下載與報稅〕，

並申請「報稅密碼」（以營利事業或扣繳單位統一編號及負責人身分證統一編號申請）

或 透 過 「 工 商 憑 證 IC 卡 」 （ 請 至 經 濟 部 工 商 憑 證 管 理 中 心 網 站

https://moeaca.nat.gov.tw申辦），完成各類所得資料網路申報作業。 

該局另指出，除下列案件外，各類所得資料皆可採用網路申報：(一)營利事業有解

散、廢止、合併、轉讓，或機關、團體裁撤、變更時之申報案件。(二)逾期申報案件。

(三)所得人身分證統一編號或姓名無法查填之所得資料（但信託受益人不特定或尚未

存在之所得資料依規定註記者，不在此限）。 

該局呼籲，請扣繳義務人、營利事業及信託行為受託人注意各類所得憑單申報期

限，以免因逾期申報而受罰；並請多加利用網路申報，免除往返國稅局之苦，可享受

全天候 24小時無休服務，既省時又便利。 

（聯絡人：審查二科劉股長；電話：2311-3711分機 1510） 

更新日期：109-01-03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臺北國稅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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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108年第 4季及 109年 1月之查定課徵營業稅案件，繳納期間改訂為 109年 2

月 11至 20日，請納稅義務人如期繳納 

財政部高雄國稅局表示：營業稅按季開徵 108年第 4季及按月開徵 109年 1月之查

定課徵營業稅案件，原繳納期間 109年 2月 1日至同年月 10日，考量郵政機關投遞繳

款書期間適逢農曆春節假期，繳納日期改訂為 109年 2月 11日至同年月 20日。 

國稅局進一步說明，為避免納稅義務人因業務繁忙而未及時繳納稅款，國稅局提供

便捷的多元繳稅管道： 

一、以現金至代收稅款金融機構(郵局不代收)或便利商店(限稅額 2 萬元以下)繳

納。 

二、使用參與晶片金融卡繳稅之金融機構所核發晶片金融卡，且不限納稅義務人本

人名義持有 (任何人可代繳 )，透過網路繳稅服務網站 (網址：

https://paytax.nat.gov.tw)，進行線上插卡即時扣款繳稅；或至貼有「跨行：

提款＋轉帳＋繳稅」標誌之自動櫃員機(ATM)轉帳繳稅。 

三、使用營業人於金融機構或郵政機構開立之活期(儲蓄)存款帳戶，透過電話語音

【412-1111或/412-6666；電話號碼 5碼地區及國內行動電話請加撥 02(或 04

或 07)；國外地區請加撥國碼+886-2(或 4或 7)，以上電話之服務代碼 166#】

或至網路繳稅服務網站，進行轉帳繳納。 

四、使用納稅義務人或營業人負責人本人名義持有之信用卡，透過電話語音，或至

網路繳稅服務網站繳納。 

五、以營業人在郵局或金融機構開立之帳戶(獨資者，亦可以負責人或其配偶帳戶

辦理；合夥者，亦可以負責人帳戶辦理)，填寫本局印製「委託轉帳代繳(領)

各項稅款約定書」，或利用定期開徵繳款書所附印「委託轉帳代繳稅款約定

書」，申請自次期起約定轉帳繳稅。 

高雄國稅局籲請納稅義務人收到核定稅額繳款書時，儘速利用以上方式於繳納期限

內繳納稅款。【#004】 

提供單位：徵收科  聯絡人：黃翠瑩科長   聯絡電話：(07)7115453 

撰稿人:袁世鳳     聯絡電話：(07)7256600 分機 7638 

更新日期：2020-01-03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高雄國稅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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